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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会 計



議案第 ７２ 号

令和８年度 日向市一般会計補正予算（第２号）

令和８年度日向市の一般会計補正予算（第２号）は、次に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る。

（歳入歳出予算の補正）

第１条 歳入歳出予算の総額に歳入歳出それぞれ ３８６，９４６ 千円を追加し、歳入歳

出予算の総額を歳入歳出それぞれ ３６，４４７，４９３ 千円とする。

２ 歳入歳出予算の款項の区分及び当該区分ごとの金額並びに補正後の歳入歳出予算の金

額は、「第１表 歳入歳出予算補正」による。

（債務負担行為の補正）

第２条 債務負担行為の追加は、「第２表 債務負担行為補正」による。

（地方債の補正）

第３条 地方債の変更は、「第３表 地方債補正」による。

令和８年６月５日 提出

日向市長 西 村 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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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１　表     歳 入 歳 出 予 算 補 正

    １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15  国庫支出金      │                    │       7,305,561│          68,623│       7,374,184┃
┃                    ├──────────┼────────┼────────┼────────┨
┃                    │ 1  国庫負担金      │       4,864,911│          97,650│       4,962,561┃
┃                    ├──────────┼────────┼────────┼────────┨
┃                    │ 2  国庫補助金      │       2,427,202│        △29,027│       2,398,175┃
┠──────────┼──────────┼────────┼────────┼────────┨
┃16  県支出金        │                    │       2,843,124│          16,582│       2,859,706┃
┃                    ├──────────┼────────┼────────┼────────┨
┃                    │ 2  県補助金        │         875,712│          16,582│         892,294┃
┠──────────┼──────────┼────────┼────────┼────────┨
┃18  寄 附 金        │                    │       1,500,003│          14,680│       1,514,683┃
┃                    ├──────────┼────────┼────────┼────────┨
┃                    │ 1  寄 附 金        │       1,500,003│          14,680│       1,514,683┃
┠──────────┼──────────┼────────┼────────┼────────┨
┃19  繰 入 金        │                    │       2,896,242│         105,061│       3,001,303┃
┃                    ├──────────┼────────┼────────┼────────┨
┃                    │ 2  基金繰入金      │       2,844,610│         105,061│       2,949,671┃
┠──────────┼──────────┼────────┼────────┼────────┨
┃21  諸 収 入        │                    │         888,300│           1,000│         889,300┃
┃                    ├──────────┼────────┼────────┼────────┨
┃                    │ 5  雑    入        │         376,545│           1,000│         377,545┃
┠──────────┼──────────┼────────┼────────┼────────┨
┃22  市    債        │                    │       2,501,200│         181,000│       2,682,200┃
┃                    ├──────────┼────────┼────────┼────────┨
┃                    │ 1  市    債        │       2,501,200│         181,000│       2,682,200┃
┠──────────┴──────────┼────────┼────────┼────────┨
┃　　　　歳　　　入　　　合　　　計　　　　│      36,060,547│         386,946│      36,447,493┃
┗━━━━━━━━━━━━━━━━━━━━━┷━━━━━━━━┷━━━━━━━━┷━━━━━━━━┛
     （一般会計）                                                                                   

                                                                                                    

2



          

     　　　　　     　　　　　　

    ２　歳　出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 2  総 務 費        │                    │       5,416,890│             750│       5,417,640┃
┃                    ├──────────┼────────┼────────┼────────┨
┃                    │ 1  総務管理費      │       4,690,054│             750│       4,690,804┃
┠──────────┼──────────┼────────┼────────┼────────┨
┃ 3  民 生 費        │                    │      13,695,618│         143,964│      13,839,582┃
┃                    ├──────────┼────────┼────────┼────────┨
┃                    │ 1  社会福祉費      │       6,132,915│             208│       6,133,123┃
┃                    ├──────────┼────────┼────────┼────────┨
┃                    │ 2  児童福祉費      │       6,111,360│             207│       6,111,567┃
┃                    ├──────────┼────────┼────────┼────────┨
┃                    │ 3  生活保護費      │       1,447,981│         143,549│       1,591,530┃
┠──────────┼──────────┼────────┼────────┼────────┨
┃ 4  衛 生 費        │                    │       2,354,997│          20,012│       2,375,009┃
┃                    ├──────────┼────────┼────────┼────────┨
┃                    │ 2  清 掃 費        │       1,201,622│          20,012│       1,221,634┃
┠──────────┼──────────┼────────┼────────┼────────┨
┃ 6  農林水産業費    │                    │         835,159│          35,032│         870,191┃
┃                    ├──────────┼────────┼────────┼────────┨
┃                    │ 1  農 業 費        │         496,267│          16,852│         513,119┃
┃                    ├──────────┼────────┼────────┼────────┨
┃                    │ 2  林 業 費        │         299,585│          18,180│         317,765┃
┠──────────┼──────────┼────────┼────────┼────────┨
┃ 7  商 工 費        │                    │       1,281,320│           8,847│       1,290,167┃
┃                    ├──────────┼────────┼────────┼────────┨
┃                    │ 1  商 工 費        │       1,281,320│           8,847│       1,290,167┃
┠──────────┼──────────┼────────┼────────┼────────┨
┃ 8  土 木 費        │                    │       2,917,627│          17,800│       2,935,427┃
┃                    ├──────────┼────────┼────────┼────────┨
┃                    │ 2  道路橋りょう費  │         679,128│          17,800│         696,928┃
┠──────────┼──────────┼────────┼────────┼────────┨
┃10  教 育 費        │                    │       4,818,676│         160,541│       4,979,217┃
┃                    ├──────────┼────────┼────────┼────────┨
┃                    │ 1  教育総務費      │         537,248│             200│         537,448┃
┃                    ├──────────┼────────┼────────┼────────┨
┃                    │ 2  小学校費        │         648,894│         103,576│         752,470┃
┃                    ├──────────┼────────┼────────┼────────┨
┃                    │ 5  社会教育費      │         598,365│          31,783│         630,148┃
┃                    ├──────────┼────────┼────────┼────────┨
┃                    │ 6  保健体育費      │       2,776,161│          24,982│       2,801,143┃
┠──────────┴──────────┼────────┼────────┼────────┨
┃　　　　歳　　　出　　　合　　　計　　　　│      36,060,547│         386,946│      36,447,493┃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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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表

（追 加）

期　　間 限　度　額

令和８年度
から

令和12年度
1,690,000

債 務 負 担 行 為 補 正

（単位：千円）

事　　　                  項

し尿・浄化槽汚泥処理共同化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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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表

限 度 額 起債の方法 利　　率 償還の方法

林業施設整備事業資金 0

橋りょう整備事業資金 53,000

文化施設整備事業資金 76,500  年　　　　　　　　

体育施設整備事業資金 780,600 5.0%

学校施設整備事業資金 196,200 証書借入  　　   　　　 以内 

または

証券発行

計 2,501,200

限 度 額 起債の方法 利　　率 償還の方法

林業施設整備事業資金 5,500

橋りょう整備事業資金 60,200

文化施設整備事業資金 79,700

体育施設整備事業資金 849,900

学校施設整備事業資金 292,000

計 2,682,200

地　方　債　補　正
（単位：千円）

補　　　正　　　前

補　　　正　　　後

起　債　の　目　的

起　債　の　目　的

　政府資金につ
いては、その融
資条件により、
銀行その他の資
金については、
その債権者との
協定によるもの
とする。
　ただし、市財
政の都合により
据置期間及び償
還期限を短縮
し、又は繰上償
還もしくは低利
に借換えするこ
とができる。

（ただし、利率
見直し方式で借
り入れる資金に
ついて、利率の
見直しを行った
後においては、
当該見直し後の
利率）

補正前に
同じ

補正前に同じ 補正前に同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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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用地造成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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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第 ７３ 号

令和８年度 日向市工業用地造成事業特別会計補正予算（第１号）

令和８年度日向市の工業用地造成事業特別会計補正予算（第１号）は、次に定めるとこ

ろによる。

（歳入歳出予算の補正）

第１条 歳入歳出予算の総額に歳入歳出それぞれ １，０４７ 千円を追加し、歳入歳出予

算の総額を歳入歳出それぞれ ６７２，７４７ 千円とする。

２ 歳入歳出予算の款項の区分及び当該区分ごとの金額並びに補正後の歳入歳出予算の金

額は、「第１表 歳入歳出予算補正」による。

（繰越明許費）

第２条 地方自治法第２１３条第１項の規定により、翌年度に繰り越して使用することが

できる経費は、「第２表 繰越明許費」による。

（地方債の補正）

第３条 地方債の変更は、「第３表 地方債補正」による。

令和８年６月５日 提出

日向市長 西 村 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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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１　表     歳 入 歳 出 予 算 補 正

    １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25  繰 入 金        │                    │           1,000│              47│           1,047┃
┃                    ├──────────┼────────┼────────┼────────┨
┃                    │ 5  繰 入 金        │           1,000│              47│           1,047┃
┠──────────┼──────────┼────────┼────────┼────────┨
┃40  市    債        │                    │         404,700│           1,000│         405,700┃
┃                    ├──────────┼────────┼────────┼────────┨
┃                    │ 5  市    債        │         404,700│           1,000│         405,700┃
┠──────────┴──────────┼────────┼────────┼────────┨
┃　　　　歳　　　入　　　合　　　計　　　　│         671,700│           1,047│         672,747┃
┗━━━━━━━━━━━━━━━━━━━━━┷━━━━━━━━┷━━━━━━━━┷━━━━━━━━┛
     （工業用地造成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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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歳　出                                                                     （単位：千円）
┏━━━━━━━━━━┯━━━━━━━━━━┯━━━━━━━━┯━━━━━━━━┯━━━━━━━━┓
┃         款         │         項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 5  工業用地造成事業│                    │         670,848│           1,047│         671,895┃
┃    費              ├──────────┼────────┼────────┼────────┨
┃                    │ 5  工業用地造成事業│         670,848│           1,047│         671,895┃
┃                    │    費              │                │                │                ┃
┠──────────┴──────────┼────────┼────────┼────────┨
┃　　　　歳　　　出　　　合　　　計　　　　│         671,700│           1,047│         672,747┃
┗━━━━━━━━━━━━━━━━━━━━━┷━━━━━━━━┷━━━━━━━━┷━━━━━━━━┛
     （工業用地造成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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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表

（単位：千円）

金　額

05
工業用地造成
事業費

05
工業用地造成
事業費

工業用地造成事業 670,000

繰　越　明　許　費

款 項 事　　業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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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表

限 度 額 起債の方法 利　　率 償還の方法

工業用地造成事業資金 404,700

 年　　　　　　　　

5.0%

証書借入  　　   　　　 以内 

または

証券発行

計 404,700

限 度 額 起債の方法 利　　率 償還の方法

工業用地造成事業資金 405,700

計 405,700

地　方　債　補　正
（単位：千円）

補　　　正　　　前

補　　　正　　　後

起　債　の　目　的

起　債　の　目　的

　政府資金につ
いては、その融
資条件により、
銀行その他の資
金については、
その債権者との
協定によるもの
とする。
　ただし、市財
政の都合により
据置期間及び償
還期限を短縮
し、又は繰上償
還もしくは低利
に借換えするこ
とができる。

（ただし、利率
見直し方式で借
り入れる資金に
ついて、利率の
見直しを行った
後においては、
当該見直し後の
利率）

補正前に
同じ

補正前に同じ 補正前に同じ

11



令和８年度

一般会計
日向市 補正予算に関する説明書

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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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会 計

          

                   歳 入 歳 出 補 正 予 算 事 項 別 明 細 書
  １　総　括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15  国庫支出金                │          7,305,561 │             68,623 │          7,374,184 ┃
┠───────────────┼──────────┼──────────┼──────────┨
┃16  県支出金                  │          2,843,124 │             16,582 │          2,859,706 ┃
┠───────────────┼──────────┼──────────┼──────────┨
┃18  寄 附 金                  │          1,500,003 │             14,680 │          1,514,683 ┃
┠───────────────┼──────────┼──────────┼──────────┨
┃19  繰 入 金                  │          2,896,242 │            105,061 │          3,001,303 ┃
┠───────────────┼──────────┼──────────┼──────────┨
┃21  諸 収 入                  │            888,300 │              1,000 │            889,300 ┃
┠───────────────┼──────────┼──────────┼──────────┨
┃22  市    債                  │          2,501,200 │            181,000 │          2,682,2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入　合　計          │         36,060,547 │            386,946 │         36,447,493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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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歳　出）                                                                                                                                                                                           （単位：千円）
┏━━━━━━━━━━━━━━━┯━━━━━━━━━━┯━━━━━━━━━━┯━━━━━━━━━━┓                    ┏━━━━━━━━━━━━━━━━━━━━━━━━━━━━━━━━━━━━━━━━━━━━━━━━┓
┃                              │                    │                    │                    ┃                    ┃　　　　　　　　　　　　　補　　正　　額　　の　　財　　源　　内　　訳　　　　　　　　　　　　　┃
┃                              │                    │                    │                    ┃                    ┠───────────────────────────────────┬────────────┨
┃　　　　　　　款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特　　　　　　定　　　　　　財　　　　　　源             │                        ┃
┃                              │                    │                    │                    ┃                    ┠────────┬────────┬────────┬────────┤ 　　一　般　財　源　　 ┃
┃                              │                    │                    │                    ┃                    ┃   国庫支出金   │　　県支出金　　│   地　方　債   │   そ　の　他   │                        ┃
┠───────────────┼──────────┼──────────┼──────────┨                    ┠────────┼────────┼────────┼────────┼────────────┨
┃ 2  総 務 費                  │          5,416,890 │                750 │          5,417,640 ┃                    ┃                │                │                │                │                  750   ┃
┠───────────────┼──────────┼──────────┼──────────┨                    ┠────────┼────────┼────────┼────────┼────────────┨
┃ 3  民 生 費                  │         13,695,618 │            143,964 │         13,839,582 ┃                    ┃        110,999 │                │                │                │               32,965   ┃
┠───────────────┼──────────┼──────────┼──────────┨                    ┠────────┼────────┼────────┼────────┼────────────┨
┃ 4  衛 生 費                  │          2,354,997 │             20,012 │          2,375,009 ┃                    ┃                │                │                │                │               20,012   ┃
┠───────────────┼──────────┼──────────┼──────────┨                    ┠────────┼────────┼────────┼────────┼────────────┨
┃ 6  農林水産業費              │            835,159 │             35,032 │            870,191 ┃                    ┃                │         16,382 │          5,500 │         12,680 │                  470   ┃
┠───────────────┼──────────┼──────────┼──────────┨                    ┠────────┼────────┼────────┼────────┼────────────┨
┃ 7  商 工 費                  │          1,281,320 │              8,847 │          1,290,167 ┃                    ┃                │                │                │          8,800 │                   47   ┃
┠───────────────┼──────────┼──────────┼──────────┨                    ┠────────┼────────┼────────┼────────┼────────────┨
┃ 8  土 木 費                  │          2,917,627 │             17,800 │          2,935,427 ┃                    ┃          9,790 │                │          7,200 │                │                  810   ┃
┠───────────────┼──────────┼──────────┼──────────┨                    ┠────────┼────────┼────────┼────────┼────────────┨
┃10  教 育 費                  │          4,818,676 │            160,541 │          4,979,217 ┃                    ┃       △52,166 │            200 │        168,300 │                │               44,20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出　合　計          │         36,060,547 │            386,946 │         36,447,493 ┃                    ┃         68,623 │         16,582 │        181,000 │         21,480 │               99,261   ┃
┗━━━━━━━━━━━━━━━┷━━━━━━━━━━┷━━━━━━━━━━┷━━━━━━━━━━┛                    ┗━━━━━━━━┷━━━━━━━━┷━━━━━━━━┷━━━━━━━━┷━━━━━━━━━━━━┛
     （一般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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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歳　　入　

     （款）  15  国庫支出金                                                  
       （項）   1  国庫負担金                                                                                                                                                             （単位：千円）
┏━━━━━━━━━━━━━━━━━━━━━┯━━━━━━━━┯━━━━━━━━┯━━━━━━━━┓                    ┏━━━━━━━━━━━━━━┯━━━━━━━━━━━━━━━━━━━━━━━━━━━━━━━━━┓
┃                                          │                │                │                ┃                    ┃             節             │                                                                  ┃
┃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1  民生費国庫負担金                      │      4,860,911 │         97,650 │      4,958,561 ┃                    ┃              │            │                                                                  ┃
┠－－－－－－－－－－－－－－－－－－－－－┼－－－－－－－－┼－－－－－－－－┼－－－－－－－－┨                    ┠－－－－－－－┼－－－－－－┼－－－－－－－－－－－－－－－－－－－－－－－－－－－－－－－－－┨
┃    （福 祉 課）                          │      2,123,685 │         97,650 │      2,221,335 ┃                    ┃ 3 生活保護費 │      97,650│ 1 生活保護費負担金                                        97,650 ┃
┃                                          │                │                │                ┃                    ┃   負担金     │            │     1,411,900,000円×3／4－961,275,000円[補正前]＝97,650,000円   ┃
┠─────────────────────┼────────┼────────┼────────┨                    ┠───────┼──────┼─────────────────────────────────┨
┃　　　　　　　　　　計                    │      4,864,911 │         97,650 │      4,962,561 ┃                    ┃              │            │                                                                  ┃
┗━━━━━━━━━━━━━━━━━━━━━┷━━━━━━━━┷━━━━━━━━┷━━━━━━━━┛                    ┗━━━━━━━┷━━━━━━┷━━━━━━━━━━━━━━━━━━━━━━━━━━━━━━━━━┛

            

     （款）  15  国庫支出金                                                  
       （項）   2  国庫補助金                                                                                                                                                             　　　　　　　
┏━━━━━━━━━━━━━━━━━━━━━┯━━━━━━━━┯━━━━━━━━┯━━━━━━━━┓                    ┏━━━━━━━┯━━━━━━┯━━━━━━━━━━━━━━━━━━━━━━━━━━━━━━━━━┓
┃ 2  民生費国庫補助金                      │        688,610 │         13,349 │        701,959 ┃                    ┃              │            │                                                                  ┃
┠－－－－－－－－－－－－－－－－－－－－－┼－－－－－－－－┼－－－－－－－－┼－－－－－－－－┨                    ┠－－－－－－－┼－－－－－－┼－－－－－－－－－－－－－－－－－－－－－－－－－－－－－－－－－┨
┃    （福 祉 課）                          │         76,016 │         13,349 │         89,365 ┃                    ┃ 3 生活保護費 │      13,349│ 1 生活保護適正実施推進事業補助金                          13,349 ┃
┃                                          │                │                │                ┃                    ┃   補助金     │            │     追加給付事務体制整備等事業                                   ┃
┃                                          │                │                │                ┃                    ┃              │            │     　13,349,000円×10／10＝13,349,000円                         ┃
┠─────────────────────┼────────┼────────┼────────┨                    ┠───────┼──────┼─────────────────────────────────┨
┃ 5  土木費国庫補助金                      │        625,860 │          9,790 │        635,650 ┃                    ┃              │            │                                                                  ┃
┠－－－－－－－－－－－－－－－－－－－－－┼－－－－－－－－┼－－－－－－－－┼－－－－－－－－┨                    ┠－－－－－－－┼－－－－－－┼－－－－－－－－－－－－－－－－－－－－－－－－－－－－－－－－－┨
┃    （建 設 課）                          │        163,000 │          9,790 │        172,790 ┃                    ┃ 1 道路橋りょ │       9,790│ 1 道路メンテナンス事業補助金                               9,790 ┃
┃                                          │                │                │                ┃                    ┃   う費補助金 │            │     154,800,000円×5.5／10－75,350,000円[補正前]＝9,790,000円    ┃
┠─────────────────────┼────────┼────────┼────────┨                    ┠───────┼──────┼─────────────────────────────────┨
┃ 7  教育費国庫補助金                      │        787,655 │       △52,166 │        735,489 ┃                    ┃              │            │                                                                  ┃
┠－－－－－－－－－－－－－－－－－－－－－┼－－－－－－－－┼－－－－－－－－┼－－－－－－－－┨                    ┠－－－－－－－┼－－－－－－┼－－－－－－－－－－－－－－－－－－－－－－－－－－－－－－－－－┨
┃    （スポーツ振興課）                    │        782,606 │       △52,166 │        730,440 ┃                    ┃ 5 保健体育費 │    △52,166│ 1 都市構造再編集中支援事業交付金                        △71,342 ┃
┃                                          │                │                │                ┃                    ┃   補助金     │            │     946,260,000円×1／2－544,472,000円[補正前]＝△71,342,000円   ┃
┃                                          │                │                │                ┃                    ┃              │            │ 2 防災・安全交付金（総合体育館整備事業）                  19,176 ┃
┃                                          │                │                │                ┃                    ┃              │            │     514,620,000円×1／2－238,134,000円[補正前]＝19,176,000円     ┃
┠─────────────────────┼────────┼────────┼────────┨                    ┠───────┼──────┼─────────────────────────────────┨
┃　　　　　　　　　　計                    │      2,427,202 │       △29,027 │      2,398,175 ┃                    ┃              │            │                                                                  ┃
┗━━━━━━━━━━━━━━━━━━━━━┷━━━━━━━━┷━━━━━━━━┷━━━━━━━━┛                    ┗━━━━━━━┷━━━━━━┷━━━━━━━━━━━━━━━━━━━━━━━━━━━━━━━━━┛

            

     （款）  16  県支出金                                                    
       （項）   2  県補助金                                                                                                                                                               　　　　　　　
┏━━━━━━━━━━━━━━━━━━━━━┯━━━━━━━━┯━━━━━━━━┯━━━━━━━━┓                    ┏━━━━━━━┯━━━━━━┯━━━━━━━━━━━━━━━━━━━━━━━━━━━━━━━━━┓
┃ 5  農林水産業費県補助金                  │         85,388 │         16,382 │        101,770 ┃                    ┃              │            │                                                                  ┃
┠－－－－－－－－－－－－－－－－－－－－－┼－－－－－－－－┼－－－－－－－－┼－－－－－－－－┨                    ┠－－－－－－－┼－－－－－－┼－－－－－－－－－－－－－－－－－－－－－－－－－－－－－－－－－┨
┃    （農業畜産課）                        │         59,013 │         16,382 │         75,395 ┃                    ┃ 1 農業費補助 │      16,382│ 1 地域農業構造転換支援事業補助金                          16,382 ┃
┃                                          │                │                │                ┃                    ┃   金         │            │     16,382,000円×10／10＝16,382,000円                           ┃
┠─────────────────────┼────────┼────────┼────────┨                    ┠───────┼──────┼─────────────────────────────────┨
┃ 9  教育費県補助金                        │        356,306 │            200 │        356,506 ┃                    ┃              │            │                                                                  ┃
┠－－－－－－－－－－－－－－－－－－－－－┼－－－－－－－－┼－－－－－－－－┼－－－－－－－－┨                    ┠－－－－－－－┼－－－－－－┼－－－－－－－－－－－－－－－－－－－－－－－－－－－－－－－－－┨
┃    （学校教育課）                        │        136,063 │            200 │        136,263 ┃                    ┃ 6 教育総務費 │         200│ 1 循環型社会を実現する環境教育推進事業補助金                 200 ┃
┃                                          │                │                │                ┃                    ┃   補助金     │            │     200,000円×10／10＝200,000円                                 ┃
┠─────────────────────┼────────┼────────┼────────┨                    ┠───────┼──────┼─────────────────────────────────┨
┃　　　　　　　　　　計                    │        875,712 │         16,582 │        892,29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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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18  寄 附 金                                                    
       （項）   1  寄 附 金                                                                                                                                                               （単位：千円）
┏━━━━━━━━━━━━━━━━━━━━━┯━━━━━━━━┯━━━━━━━━┯━━━━━━━━┓                    ┏━━━━━━━━━━━━━━┯━━━━━━━━━━━━━━━━━━━━━━━━━━━━━━━━━┓
┃                                          │                │                │                ┃                    ┃             節             │                                                                  ┃
┃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1  寄 附 金                              │      1,500,003 │         14,680 │      1,514,683 ┃                    ┃              │            │                                                                  ┃
┠－－－－－－－－－－－－－－－－－－－－－┼－－－－－－－－┼－－－－－－－－┼－－－－－－－－┨                    ┠－－－－－－－┼－－－－－－┼－－－－－－－－－－－－－－－－－－－－－－－－－－－－－－－－－┨
┃    （総合政策課）                        │              1 │         14,680 │         14,681 ┃                    ┃ 5 総務費寄附 │      14,680│ 1 企業版ふるさと納税寄附金                                14,680 ┃
┃                                          │                │                │                ┃                    ┃   金         │            │                                                                  ┃
┠─────────────────────┼────────┼────────┼────────┨                    ┠───────┼──────┼─────────────────────────────────┨
┃　　　　　　　　　　計                    │      1,500,003 │         14,680 │      1,514,683 ┃                    ┃              │            │                                                                  ┃
┗━━━━━━━━━━━━━━━━━━━━━┷━━━━━━━━┷━━━━━━━━┷━━━━━━━━┛                    ┗━━━━━━━┷━━━━━━┷━━━━━━━━━━━━━━━━━━━━━━━━━━━━━━━━━┛

            

     （款）  19  繰 入 金                                                    
       （項）   2  基金繰入金                                                                                                                                                             　　　　　　　
┏━━━━━━━━━━━━━━━━━━━━━┯━━━━━━━━┯━━━━━━━━┯━━━━━━━━┓                    ┏━━━━━━━┯━━━━━━┯━━━━━━━━━━━━━━━━━━━━━━━━━━━━━━━━━┓
┃ 1  基金繰入金                            │      2,844,610 │        105,061 │      2,949,671 ┃                    ┃              │            │                                                                  ┃
┠－－－－－－－－－－－－－－－－－－－－－┼－－－－－－－－┼－－－－－－－－┼－－－－－－－－┨                    ┠－－－－－－－┼－－－－－－┼－－－－－－－－－－－－－－－－－－－－－－－－－－－－－－－－－┨
┃    （財 政 課）                          │      1,454,586 │         98,261 │      1,552,847 ┃                    ┃ 1 基金繰入金 │      98,261│ 1 財政調整積立基金繰入金                                  98,261 ┃
┠－－－－－－－－－－－－－－－－－－－－－┼－－－－－－－－┼－－－－－－－－┼－－－－－－－－┨                    ┠－－－－－－－┼－－－－－－┼－－－－－－－－－－－－－－－－－－－－－－－－－－－－－－－－－┨
┃    （総合政策課）                        │      1,040,200 │          8,800 │      1,049,000 ┃                    ┃ 1 基金繰入金 │       8,800│ 1 ふるさと日向市応援寄附金基金繰入金                       8,800 ┃
┠－－－－－－－－－－－－－－－－－－－－－┼－－－－－－－－┼－－－－－－－－┼－－－－－－－－┨                    ┠－－－－－－－┼－－－－－－┼－－－－－－－－－－－－－－－－－－－－－－－－－－－－－－－－－┨
┃    （林業水産課）                        │         86,175 │        △2,000 │         84,175 ┃                    ┃ 1 基金繰入金 │     △2,000│ 1 森林環境譲与税基金繰入金                               △2,000 ┃
┠─────────────────────┼────────┼────────┼────────┨                    ┠───────┼──────┼─────────────────────────────────┨
┃　　　　　　　　　　計                    │      2,844,610 │        105,061 │      2,949,671 ┃                    ┃              │            │                                                                  ┃
┗━━━━━━━━━━━━━━━━━━━━━┷━━━━━━━━┷━━━━━━━━┷━━━━━━━━┛                    ┗━━━━━━━┷━━━━━━┷━━━━━━━━━━━━━━━━━━━━━━━━━━━━━━━━━┛

            

     （款）  21  諸 収 入                                                    
       （項）   5  雑    入                                                                                                                                                               　　　　　　　
┏━━━━━━━━━━━━━━━━━━━━━┯━━━━━━━━┯━━━━━━━━┯━━━━━━━━┓                    ┏━━━━━━━┯━━━━━━┯━━━━━━━━━━━━━━━━━━━━━━━━━━━━━━━━━┓
┃ 2  雑    入                              │        376,544 │          1,000 │        377,544 ┃                    ┃              │            │                                                                  ┃
┠－－－－－－－－－－－－－－－－－－－－－┼－－－－－－－－┼－－－－－－－－┼－－－－－－－－┨                    ┠－－－－－－－┼－－－－－－┼－－－－－－－－－－－－－－－－－－－－－－－－－－－－－－－－－┨
┃    （総合政策課）                        │          7,700 │          1,000 │          8,700 ┃                    ┃ 1 総務費収入 │       1,000│ 1 日向市ひなた暮らし実現応援事業補助金返還金               1,000 ┃
┠─────────────────────┼────────┼────────┼────────┨                    ┠───────┼──────┼─────────────────────────────────┨
┃　　　　　　　　　　計                    │        376,545 │          1,000 │        377,545 ┃                    ┃              │            │                                                                  ┃
┗━━━━━━━━━━━━━━━━━━━━━┷━━━━━━━━┷━━━━━━━━┷━━━━━━━━┛                    ┗━━━━━━━┷━━━━━━┷━━━━━━━━━━━━━━━━━━━━━━━━━━━━━━━━━┛

            

     （款）  22  市    債                                                    
       （項）   1  市    債                                                                                                                                                               　　　　　　　
┏━━━━━━━━━━━━━━━━━━━━━┯━━━━━━━━┯━━━━━━━━┯━━━━━━━━┓                    ┏━━━━━━━┯━━━━━━┯━━━━━━━━━━━━━━━━━━━━━━━━━━━━━━━━━┓
┃ 4  農林水産業債                          │         12,200 │          5,500 │         17,700 ┃                    ┃              │            │                                                                  ┃
┠－－－－－－－－－－－－－－－－－－－－－┼－－－－－－－－┼－－－－－－－－┼－－－－－－－－┨                    ┠－－－－－－－┼－－－－－－┼－－－－－－－－－－－－－－－－－－－－－－－－－－－－－－－－－┨
┃    （財 政 課）                          │         12,200 │          5,500 │         17,700 ┃                    ┃ 2 林  業  債 │       5,500│ 1 林業施設整備事業債                                       5,500 ┃
┠─────────────────────┼────────┼────────┼────────┨                    ┠───────┼──────┼─────────────────────────────────┨
┃ 6  土 木 債                              │        871,300 │          7,200 │        878,500 ┃                    ┃              │            │                                                                  ┃
┠－－－－－－－－－－－－－－－－－－－－－┼－－－－－－－－┼－－－－－－－－┼－－－－－－－－┨                    ┠－－－－－－－┼－－－－－－┼－－－－－－－－－－－－－－－－－－－－－－－－－－－－－－－－－┨
┃    （財 政 課）                          │        871,300 │          7,200 │        878,500 ┃                    ┃ 2 道路橋りょ │       7,200│ 1 橋りょう整備事業債                                       7,200 ┃
┃                                          │                │                │                ┃                    ┃   う債       │            │                                                                  ┃
┠─────────────────────┼────────┼────────┼────────┨                    ┠───────┼──────┼─────────────────────────────────┨
┃ 8  教 育 債                              │      1,058,700 │        168,300 │      1,227,000 ┃                    ┃              │            │                                                                  ┃
┠－－－－－－－－－－－－－－－－－－－－－┼－－－－－－－－┼－－－－－－－－┼－－－－－－－－┨                    ┠－－－－－－－┼－－－－－－┼－－－－－－－－－－－－－－－－－－－－－－－－－－－－－－－－－┨
┃    （財 政 課）                          │      1,058,700 │        168,300 │      1,227,000 ┃                    ┃ 3 社会教育債 │       3,200│ 1 文化施設整備事業債                                       3,200 ┃
┃                                          │                │                │                ┃                    ┃              │            │                                                                  ┃
┃                                          │                │                │                ┃                    ┃ 4 保健体育債 │      69,300│ 1 体育施設整備事業債                                      69,300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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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22  市    債                                                    
       （項）   1  市    債                                                                                                                                                               （単位：千円）
┏━━━━━━━━━━━━━━━━━━━━━┯━━━━━━━━┯━━━━━━━━┯━━━━━━━━┓                    ┏━━━━━━━━━━━━━━┯━━━━━━━━━━━━━━━━━━━━━━━━━━━━━━━━━┓
┃                                          │                │                │                ┃                    ┃             節             │                                                                  ┃
┃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                ┃                    ┃ 5 学校教育施 │      95,800│ 1 学校施設整備事業債                                      95,800 ┃
┃                                          │                │                │                ┃                    ┃   設整備事業 │            │                                                                  ┃
┃                                          │                │                │                ┃                    ┃   債         │            │                                                                  ┃
┠─────────────────────┼────────┼────────┼────────┨                    ┠───────┼──────┼─────────────────────────────────┨
┃　　　　　　　　　　計                    │      2,501,200 │        181,000 │      2,682,200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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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歳　　出  

     （款）   2  総 務 費                                                    
       （項）   1  総務管理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            │            │            ┃                    ┃              │            │                                                                  ┃
┃ 7  企 画 費              │   1,780,569│         750│   1,781,319│            │         750┃                    ┃              │            │                                                                  ┃
┠－－－－－－－－－－－－－┼－－－－－－┼－－－－－－┼－－－－－－┼－－－－－－┼－－－－－－┨                    ┠－－－－－－－┼－－－－－－┼－－－－－－－－－－－－－－－－－－－－－－－－－－－－－－－－－┨
┃  　                      │            │            │            │            │            ┃                    ┃              │            │                                                                  ┃
┃  （総合政策課）          │      87,874│         750│      88,624│            │         750┃                    ┃              │            │                                                                  ┃
┃                          │            │            │            │            │            ┃                    ┃22 償還金、利 │         750│[15] 中山間地域の活性化と移住定住の促進                           ┃
┃                          │            │            │            │            │            ┃                    ┃   子及び割引 │            │02 移住定住の促進                                             750 ┃
┃                          │            │            │            │            │            ┃                    ┃   料         │            │ (01) 定住促進事業                                            750 ┃
┃                          │            │            │            │            │            ┃                    ┃              │            │                                                                  ┃
┠─────────────┼──────┼──────┼──────┼──────┼──────┨                    ┠───────┼──────┼─────────────────────────────────┨
┃　　　　　　計            │   4,690,054│         750│   4,690,804│            │         750┃                    ┃              │            │                                                                  ┃
┗━━━━━━━━━━━━━┷━━━━━━┷━━━━━━┷━━━━━━┷━━━━━━┷━━━━━━┛                    ┗━━━━━━━┷━━━━━━┷━━━━━━━━━━━━━━━━━━━━━━━━━━━━━━━━━┛

            

     （款）   3  民 生 費                                                    
       （項）   1  社会福祉費                                                                                                                                                             　　　　　　　
┏━━━━━━━━━━━━━┯━━━━━━┯━━━━━━┯━━━━━━┯━━━━━━┯━━━━━━┓                    ┏━━━━━━━┯━━━━━━┯━━━━━━━━━━━━━━━━━━━━━━━━━━━━━━━━━┓
┃  　                      │            │            │            │            │            ┃                    ┃              │            │                                                                  ┃
┃ 2  障害者福祉費          │   2,607,824│         208│   2,608,032│            │         208┃                    ┃              │            │                                                                  ┃
┠－－－－－－－－－－－－－┼－－－－－－┼－－－－－－┼－－－－－－┼－－－－－－┼－－－－－－┨                    ┠－－－－－－－┼－－－－－－┼－－－－－－－－－－－－－－－－－－－－－－－－－－－－－－－－－┨
┃  　                      │            │            │            │            │            ┃                    ┃              │            │                                                                  ┃
┃  （福 祉 課）            │   2,607,824│         208│   2,608,032│            │         208┃                    ┃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208│[09] 障がい福祉の充実                                             ┃
┃                          │            │            │            │            │            ┃                    ┃              │            │02 地域生活の支援                                             208 ┃
┃                          │            │            │            │            │            ┃                    ┃              │            │ (01) 重度心身障害児者医療費助成事業                          208 ┃
┠─────────────┼──────┼──────┼──────┼──────┼──────┨                    ┠───────┼──────┼─────────────────────────────────┨
┃　　　　　　計            │   6,132,915│         208│   6,133,123│            │         208┃                    ┃              │            │                                                                  ┃
┗━━━━━━━━━━━━━┷━━━━━━┷━━━━━━┷━━━━━━┷━━━━━━┷━━━━━━┛                    ┗━━━━━━━┷━━━━━━┷━━━━━━━━━━━━━━━━━━━━━━━━━━━━━━━━━┛

            

     （款）   3  民 生 費                                                    
       （項）   2  児童福祉費                                                                                                                                                             　　　　　　　
┏━━━━━━━━━━━━━┯━━━━━━┯━━━━━━┯━━━━━━┯━━━━━━┯━━━━━━┓                    ┏━━━━━━━┯━━━━━━┯━━━━━━━━━━━━━━━━━━━━━━━━━━━━━━━━━┓
┃  　                      │            │            │            │            │            ┃                    ┃              │            │                                                                  ┃
┃ 1  児童福祉総務費        │   5,776,999│         207│   5,777,206│            │         207┃                    ┃              │            │                                                                  ┃
┠－－－－－－－－－－－－－┼－－－－－－┼－－－－－－┼－－－－－－┼－－－－－－┼－－－－－－┨                    ┠－－－－－－－┼－－－－－－┼－－－－－－－－－－－－－－－－－－－－－－－－－－－－－－－－－┨
┃  　                      │            │            │            │            │            ┃                    ┃              │            │                                                                  ┃
┃  （こども課）            │   5,608,823│         207│   5,609,030│            │         207┃                    ┃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207│[01] 子育て環境づくりの推進                                       ┃
┃                          │            │            │            │            │            ┃                    ┃              │            │04 ひとり親家庭への支援                                       207 ┃
┃                          │            │            │            │            │            ┃                    ┃              │            │ (01) 児童扶養手当給付事業                                    207 ┃
┠─────────────┼──────┼──────┼──────┼──────┼──────┨                    ┠───────┼──────┼─────────────────────────────────┨
┃　　　　　　計            │   6,111,360│         207│   6,111,567│            │         207┃                    ┃              │            │                                                                  ┃
┗━━━━━━━━━━━━━┷━━━━━━┷━━━━━━┷━━━━━━┷━━━━━━┷━━━━━━┛                    ┗━━━━━━━┷━━━━━━┷━━━━━━━━━━━━━━━━━━━━━━━━━━━━━━━━━┛

            

     （款）   3  民 生 費                                                    
       （項）   3  生活保護費                                                                                                                                                             　　　　　　　
┏━━━━━━━━━━━━━┯━━━━━━┯━━━━━━┯━━━━━━┯━━━━━━┯━━━━━━┓                    ┏━━━━━━━┯━━━━━━┯━━━━━━━━━━━━━━━━━━━━━━━━━━━━━━━━━┓
┃  　                      │            │            │            │            │            ┃                    ┃              │            │                                                                  ┃
┃ 1  生活保護総務費        │     156,281│      13,349│     169,630│      13,349│            ┃                    ┃              │            │                                                                  ┃
┠－－－－－－－－－－－－－┼－－－－－－┼－－－－－－┼－－－－－－┼－－－－－－┼－－－－－－┨                    ┠－－－－－－－┼－－－－－－┼－－－－－－－－－－－－－－－－－－－－－－－－－－－－－－－－－┨
┃  　                      │            │            │            │            │            ┃                    ┃              │            │                                                                  ┃
┃  （福 祉 課）            │      60,190│      13,349│      73,539│      13,349│            ┃                    ┃              │            │                                                                  ┃
┃                          │            │            │            │            │            ┃                    ┃10 需  用  費 │         282│[07] 地域共生社会の実現                                           ┃
┃  　                      │            │            │            │（内訳）    │            ┃                    ┃　　　　　　　│　　　　　　│02 生活支援と自立の促進                                    13,349 ┃
┗━━━━━━━━━━━━━┷━━━━━━┷━━━━━━┷━━━━━━┷━━━━━━┷━━━━━━┛                    ┗━━━━━━━┷━━━━━━┷━━━━━━━━━━━━━━━━━━━━━━━━━━━━━━━━━┛
                                                                  

                                                                                                                                                                                                                            

18



                                                                                                                                                                                                                            

                                                                                                                                                                                                                            

     （款）   3  民 生 費                                                    
       （項）   3  生活保護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667│ (02) 生活保護の適正実施推進事業(補助対象)                 13,349 ┃
┃  　                      │            │            │            │国庫支出金  │            ┃                    ┃　　　　　　　│　　　　　　│                                                                  ┃
┃                          │            │            │            │      13,349│            ┃                    ┃12 委  託  料 │      12,4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扶 助 費              │   1,291,700│     130,200│   1,421,900│      97,650│      32,550┃                    ┃              │            │                                                                  ┃
┠－－－－－－－－－－－－－┼－－－－－－┼－－－－－－┼－－－－－－┼－－－－－－┼－－－－－－┨                    ┠－－－－－－－┼－－－－－－┼－－－－－－－－－－－－－－－－－－－－－－－－－－－－－－－－－┨
┃  　                      │            │            │            │            │            ┃                    ┃              │            │                                                                  ┃
┃  （福 祉 課）            │   1,291,700│     130,200│   1,421,900│      97,650│      32,550┃                    ┃              │            │                                                                  ┃
┃                          │            │            │            │            │            ┃                    ┃19 扶  助  費 │     130,200│[07] 地域共生社会の実現                                           ┃
┃                          │            │            │            │（内訳）    │            ┃                    ┃              │            │02 生活支援と自立の促進                                   130,200 ┃
┃                          │            │            │            │            │            ┃                    ┃              │            │ (01) 生活保護費                                          130,200 ┃
┃                          │            │            │            │国庫支出金  │            ┃                    ┃              │            │                                                                  ┃
┃                          │            │            │            │      97,650│            ┃                    ┃              │            │                                                                  ┃
┠─────────────┼──────┼──────┼──────┼──────┼──────┨                    ┠───────┼──────┼─────────────────────────────────┨
┃　　　　　　計            │   1,447,981│     143,549│   1,591,530│     110,999│      32,550┃                    ┃              │            │                                                                  ┃
┗━━━━━━━━━━━━━┷━━━━━━┷━━━━━━┷━━━━━━┷━━━━━━┷━━━━━━┛                    ┗━━━━━━━┷━━━━━━┷━━━━━━━━━━━━━━━━━━━━━━━━━━━━━━━━━┛

            

     （款）   4  衛 生 費                                                    
       （項）   2  清 掃 費                                                                                                                                                               　　　　　　　
┏━━━━━━━━━━━━━┯━━━━━━┯━━━━━━┯━━━━━━┯━━━━━━┯━━━━━━┓                    ┏━━━━━━━┯━━━━━━┯━━━━━━━━━━━━━━━━━━━━━━━━━━━━━━━━━┓
┃  　                      │            │            │            │            │            ┃                    ┃              │            │                                                                  ┃
┃ 1  清掃総務費            │     822,735│         291│     823,026│            │         291┃                    ┃              │            │                                                                  ┃
┠－－－－－－－－－－－－－┼－－－－－－┼－－－－－－┼－－－－－－┼－－－－－－┼－－－－－－┨                    ┠－－－－－－－┼－－－－－－┼－－－－－－－－－－－－－－－－－－－－－－－－－－－－－－－－－┨
┃  　                      │            │            │            │            │            ┃                    ┃              │            │                                                                  ┃
┃  （環境政策課）          │     700,535│         291│     700,826│            │         291┃                    ┃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291│[19] 循環型社会の構築                                             ┃
┃                          │            │            │            │            │            ┃                    ┃              │            │01 ごみの発生抑制と再利用の推進                               291 ┃
┃                          │            │            │            │            │            ┃                    ┃              │            │ (03) 資源回収事業                                            291 ┃
┠─────────────┼──────┼──────┼──────┼──────┼──────┨                    ┠───────┼──────┼─────────────────────────────────┨
┃  　                      │            │            │            │            │            ┃                    ┃              │            │                                                                  ┃
┃ 2  ごみ処理費            │     308,143│      19,721│     327,864│            │      19,721┃                    ┃              │            │                                                                  ┃
┠－－－－－－－－－－－－－┼－－－－－－┼－－－－－－┼－－－－－－┼－－－－－－┼－－－－－－┨                    ┠－－－－－－－┼－－－－－－┼－－－－－－－－－－－－－－－－－－－－－－－－－－－－－－－－－┨
┃  　                      │            │            │            │            │            ┃                    ┃              │            │                                                                  ┃
┃  （環境政策課）          │     308,143│      19,721│     327,864│            │      19,721┃                    ┃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19,721│[19] 循環型社会の構築                                             ┃
┃                          │            │            │            │            │            ┃                    ┃              │            │02 ごみの適正処理の推進                                    19,721 ┃
┃                          │            │            │            │            │            ┃                    ┃              │            │ (01) ごみ処理事業                                         19,721 ┃
┠─────────────┼──────┼──────┼──────┼──────┼──────┨                    ┠───────┼──────┼─────────────────────────────────┨
┃　　　　　　計            │   1,201,622│      20,012│   1,221,634│            │      20,012┃                    ┃              │            │                                                                  ┃
┗━━━━━━━━━━━━━┷━━━━━━┷━━━━━━┷━━━━━━┷━━━━━━┷━━━━━━┛                    ┗━━━━━━━┷━━━━━━┷━━━━━━━━━━━━━━━━━━━━━━━━━━━━━━━━━┛

            

     （款）   6  農林水産業費                                                
       （項）   1  農 業 費                                                                                                                                                               　　　　　　　
┏━━━━━━━━━━━━━┯━━━━━━┯━━━━━━┯━━━━━━┯━━━━━━┯━━━━━━┓                    ┏━━━━━━━┯━━━━━━┯━━━━━━━━━━━━━━━━━━━━━━━━━━━━━━━━━┓
┃  　                      │            │            │            │            │            ┃                    ┃              │            │                                                                  ┃
┃ 3  農業振興費            │      47,087│      16,382│      63,469│      16,382│            ┃                    ┃              │            │                                                                  ┃
┠－－－－－－－－－－－－－┼－－－－－－┼－－－－－－┼－－－－－－┼－－－－－－┼－－－－－－┨                    ┠－－－－－－－┼－－－－－－┼－－－－－－－－－－－－－－－－－－－－－－－－－－－－－－－－－┨
┃  　                      │            │            │            │            │            ┃                    ┃              │            │                                                                  ┃
┃  （農業畜産課）          │      47,087│      16,382│      63,469│      16,382│            ┃                    ┃              │            │                                                                  ┃
┃                          │            │            │            │            │            ┃                    ┃18 負担金、補 │      16,382│[14] 農林水産業の振興                                             ┃
┃                          │            │            │            │（内訳）    │            ┃                    ┃   助及び交付 │            │01 担い手の確保・育成と農業経営の安定化                    16,382 ┃
┃                          │            │            │            │            │            ┃                    ┃   金         │            │ (05) 農業振興事業                                         16,382 ┃
┃                          │            │            │            │県支出金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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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6  農林水産業費                                                
       （項）   1  農 業 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            │      16,382│            ┃                    ┃              │            │                                                                  ┃
┠─────────────┼──────┼──────┼──────┼──────┼──────┨                    ┠───────┼──────┼─────────────────────────────────┨
┃  　                      │            │            │            │            │            ┃                    ┃              │            │                                                                  ┃
┃ 4  畜産業費              │      40,499│         470│      40,969│            │         470┃                    ┃              │            │                                                                  ┃
┠－－－－－－－－－－－－－┼－－－－－－┼－－－－－－┼－－－－－－┼－－－－－－┼－－－－－－┨                    ┠－－－－－－－┼－－－－－－┼－－－－－－－－－－－－－－－－－－－－－－－－－－－－－－－－－┨
┃  　                      │            │            │            │            │            ┃                    ┃              │            │                                                                  ┃
┃  （農業畜産課）          │      17,880│         470│      18,350│            │         470┃                    ┃              │            │                                                                  ┃
┃                          │            │            │            │            │            ┃                    ┃10 需  用  費 │         470│[35] 市施設管理運営費                                             ┃
┃                          │            │            │            │            │            ┃                    ┃              │            │06 農林水産施設管理運営費                                     470 ┃
┃                          │            │            │            │            │            ┃                    ┃              │            │ (09) 畜産資源リサイクルセンター管理運営費                    470 ┃
┠─────────────┼──────┼──────┼──────┼──────┼──────┨                    ┠───────┼──────┼─────────────────────────────────┨
┃　　　　　　計            │     496,267│      16,852│     513,119│      16,382│         470┃                    ┃              │            │                                                                  ┃
┗━━━━━━━━━━━━━┷━━━━━━┷━━━━━━┷━━━━━━┷━━━━━━┷━━━━━━┛                    ┗━━━━━━━┷━━━━━━┷━━━━━━━━━━━━━━━━━━━━━━━━━━━━━━━━━┛

            

     （款）   6  農林水産業費                                                
       （項）   2  林 業 費                                                                                                                                                               　　　　　　　
┏━━━━━━━━━━━━━┯━━━━━━┯━━━━━━┯━━━━━━┯━━━━━━┯━━━━━━┓                    ┏━━━━━━━┯━━━━━━┯━━━━━━━━━━━━━━━━━━━━━━━━━━━━━━━━━┓
┃  　                      │            │            │            │            │            ┃                    ┃              │            │                                                                  ┃
┃ 1  林業総務費            │      76,665│      12,680│      89,345│      12,680│            ┃                    ┃              │            │                                                                  ┃
┠－－－－－－－－－－－－－┼－－－－－－┼－－－－－－┼－－－－－－┼－－－－－－┼－－－－－－┨                    ┠－－－－－－－┼－－－－－－┼－－－－－－－－－－－－－－－－－－－－－－－－－－－－－－－－－┨
┃  　                      │            │            │            │            │            ┃                    ┃              │            │                                                                  ┃
┃  （林業水産課）          │       8,446│      12,680│      21,126│      12,680│            ┃                    ┃              │            │                                                                  ┃
┃                          │            │            │            │            │            ┃                    ┃14 工事請負費 │      12,680│[14] 農林水産業の振興                                             ┃
┃                          │            │            │            │（内訳）    │            ┃                    ┃              │            │06 森林・林業・木材産業の振興                              12,680 ┃
┃                          │            │            │            │            │            ┃                    ┃              │            │ (18) 林道管理費                                           12,680 ┃
┃                          │            │            │            │その他      │            ┃                    ┃              │            │                                                                  ┃
┃                          │            │            │            │      12,680│            ┃                    ┃              │            │                                                                  ┃
┠─────────────┼──────┼──────┼──────┼──────┼──────┨                    ┠───────┼──────┼─────────────────────────────────┨
┃  　                      │            │            │            │            │            ┃                    ┃              │            │                                                                  ┃
┃ 2  林業振興費            │     222,920│       5,500│     228,420│       5,500│            ┃                    ┃              │            │                                                                  ┃
┠－－－－－－－－－－－－－┼－－－－－－┼－－－－－－┼－－－－－－┼－－－－－－┼－－－－－－┨                    ┠－－－－－－－┼－－－－－－┼－－－－－－－－－－－－－－－－－－－－－－－－－－－－－－－－－┨
┃  　                      │            │            │            │            │            ┃                    ┃              │            │                                                                  ┃
┃  （林業水産課）          │     222,920│       5,500│     228,420│       5,500│            ┃                    ┃              │            │                                                                  ┃
┃                          │            │            │            │            │            ┃                    ┃14 工事請負費 │       5,500│[35] 市施設管理運営費                                             ┃
┃                          │            │            │            │（内訳）    │            ┃                    ┃              │            │06 農林水産施設管理運営費                                   5,500 ┃
┃                          │            │            │            │            │            ┃                    ┃              │            │ (04) 耳川流域木材加工団地管理運営費                        5,500 ┃
┃                          │            │            │            │地方債      │            ┃                    ┃              │            │                                                                  ┃
┃                          │            │            │            │       5,500│            ┃                    ┃              │            │                                                                  ┃
┃                          │            │            │            │その他      │            ┃                    ┃              │            │                                                                  ┃
┃                          │            │            │            │           0│            ┃                    ┃              │            │                                                                  ┃
┠─────────────┼──────┼──────┼──────┼──────┼──────┨                    ┠───────┼──────┼─────────────────────────────────┨
┃　　　　　　計            │     299,585│      18,180│     317,765│      18,180│            ┃                    ┃              │            │                                                                  ┃
┗━━━━━━━━━━━━━┷━━━━━━┷━━━━━━┷━━━━━━┷━━━━━━┷━━━━━━┛                    ┗━━━━━━━┷━━━━━━┷━━━━━━━━━━━━━━━━━━━━━━━━━━━━━━━━━┛

            

     （款）   7  商 工 費                                                    
       （項）   1  商 工 費                                                                                                                                                               　　　　　　　
┏━━━━━━━━━━━━━┯━━━━━━┯━━━━━━┯━━━━━━┯━━━━━━┯━━━━━━┓                    ┏━━━━━━━┯━━━━━━┯━━━━━━━━━━━━━━━━━━━━━━━━━━━━━━━━━┓
┃  　                      │            │            │            │            │            ┃                    ┃              │            │                                                                  ┃
┃ 1  商工総務費            │     196,899│          47│     196,946│            │          47┃                    ┃              │            │                                                                  ┃
┠－－－－－－－－－－－－－┼－－－－－－┼－－－－－－┼－－－－－－┼－－－－－－┼－－－－－－┨                    ┠－－－－－－－┼－－－－－－┼－－－－－－－－－－－－－－－－－－－－－－－－－－－－－－－－－┨
┃  　                      │            │            │            │            │            ┃                    ┃              │            │                                                                  ┃
┃  （商工港湾課）          │       3,482│          47│       3,529│            │          47┃                    ┃              │            │                                                                  ┃
┃                          │            │            │            │            │            ┃                    ┃27 繰  出  金 │          47│[38] 会計・基金繰出金                                             ┃
┃                          │            │            │            │            │            ┃                    ┃              │            │01 会計繰出に要する経費                                        47 ┃
┃                          │            │            │            │            │            ┃                    ┃              │            │ (20) 工業用地造成事業特別会計への繰出金                       4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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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7  商 工 費                                                    
       （項）   1  商 工 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            │            │            ┃                    ┃              │            │                                                                  ┃
┃ 3  観 光 費              │     637,223│       8,800│     646,023│       8,800│            ┃                    ┃              │            │                                                                  ┃
┠－－－－－－－－－－－－－┼－－－－－－┼－－－－－－┼－－－－－－┼－－－－－－┼－－－－－－┨                    ┠－－－－－－－┼－－－－－－┼－－－－－－－－－－－－－－－－－－－－－－－－－－－－－－－－－┨
┃  　                      │            │            │            │            │            ┃                    ┃              │            │                                                                  ┃
┃  （ふるさとプロモ        │     602,602│       8,800│     611,402│       8,800│            ┃                    ┃              │            │                                                                  ┃
┃      ーション課）        │            │            │            │            │            ┃                    ┃14 工事請負費 │       8,800│[35] 市施設管理運営費                                             ┃
┃                          │            │            │            │（内訳）    │            ┃                    ┃              │            │07 商工施設管理運営費                                       8,800 ┃
┃                          │            │            │            │            │            ┃                    ┃              │            │ (10) その他の観光施設等管理運営費                          8,800 ┃
┃                          │            │            │            │その他      │            ┃                    ┃              │            │                                                                  ┃
┃                          │            │            │            │       8,800│            ┃                    ┃              │            │                                                                  ┃
┠─────────────┼──────┼──────┼──────┼──────┼──────┨                    ┠───────┼──────┼─────────────────────────────────┨
┃　　　　　　計            │   1,281,320│       8,847│   1,290,167│       8,800│          47┃                    ┃              │            │                                                                  ┃
┗━━━━━━━━━━━━━┷━━━━━━┷━━━━━━┷━━━━━━┷━━━━━━┷━━━━━━┛                    ┗━━━━━━━┷━━━━━━┷━━━━━━━━━━━━━━━━━━━━━━━━━━━━━━━━━┛

            

     （款）   8  土 木 費                                                    
       （項）   2  道路橋りょう費                                                                                                                                                         　　　　　　　
┏━━━━━━━━━━━━━┯━━━━━━┯━━━━━━┯━━━━━━┯━━━━━━┯━━━━━━┓                    ┏━━━━━━━┯━━━━━━┯━━━━━━━━━━━━━━━━━━━━━━━━━━━━━━━━━┓
┃  　                      │            │            │            │            │            ┃                    ┃              │            │                                                                  ┃
┃ 4  橋りょう維持費        │     128,492│      17,800│     146,292│      16,990│         810┃                    ┃              │            │                                                                  ┃
┠－－－－－－－－－－－－－┼－－－－－－┼－－－－－－┼－－－－－－┼－－－－－－┼－－－－－－┨                    ┠－－－－－－－┼－－－－－－┼－－－－－－－－－－－－－－－－－－－－－－－－－－－－－－－－－┨
┃  　                      │            │            │            │            │            ┃                    ┃              │            │                                                                  ┃
┃  （建 設 課）            │     128,492│      17,800│     146,292│      16,990│         810┃                    ┃              │            │                                                                  ┃
┃                          │            │            │            │            │            ┃                    ┃14 工事請負費 │      17,800│[22] 社会基盤施設の整備と維持管理                                 ┃
┃                          │            │            │            │（内訳）    │            ┃                    ┃              │            │05 市道の整備と適切な維持管理                              17,800 ┃
┃                          │            │            │            │            │            ┃                    ┃              │            │ (07) 橋梁長寿命化事業                                     17,800 ┃
┃                          │            │            │            │国庫支出金  │            ┃                    ┃              │            │                                                                  ┃
┃                          │            │            │            │       9,790│            ┃                    ┃              │            │                                                                  ┃
┃                          │            │            │            │地方債      │            ┃                    ┃              │            │                                                                  ┃
┃                          │            │            │            │       7,200│            ┃                    ┃              │            │                                                                  ┃
┠─────────────┼──────┼──────┼──────┼──────┼──────┨                    ┠───────┼──────┼─────────────────────────────────┨
┃　　　　　　計            │     679,128│      17,800│     696,928│      16,990│         810┃                    ┃              │            │                                                                  ┃
┗━━━━━━━━━━━━━┷━━━━━━┷━━━━━━┷━━━━━━┷━━━━━━┷━━━━━━┛                    ┗━━━━━━━┷━━━━━━┷━━━━━━━━━━━━━━━━━━━━━━━━━━━━━━━━━┛

            

     （款）  10  教 育 費                                                    
       （項）   1  教育総務費                                                                                                                                                             　　　　　　　
┏━━━━━━━━━━━━━┯━━━━━━┯━━━━━━┯━━━━━━┯━━━━━━┯━━━━━━┓                    ┏━━━━━━━┯━━━━━━┯━━━━━━━━━━━━━━━━━━━━━━━━━━━━━━━━━┓
┃  　                      │            │            │            │            │            ┃                    ┃              │            │                                                                  ┃
┃ 2  事務局費              │     534,107│         200│     534,307│         200│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教育課）          │     249,360│         200│     249,560│         200│            ┃                    ┃              │            │                                                                  ┃
┃                          │            │            │            │            │            ┃                    ┃ 7 報  償  費 │          10│[02] 学校教育の推進                                               ┃
┃  　                      │            │            │            │（内訳）    │            ┃                    ┃　　　　　　　│　　　　　　│01 小学校・中学校教育等の充実                                 200 ┃
┃                          │            │            │            │            │            ┃                    ┃10 需  用  費 │          98│ (28) 循環型社会を実現する環境教育推進事業                    200 ┃
┃  　                      │            │            │            │県支出金    │            ┃                    ┃　　　　　　　│　　　　　　│                                                                  ┃
┃                          │            │            │            │         200│            ┃                    ┃11 役  務  費 │           2│                                                                  ┃
┃  　                      │            │            │            │            │            ┃                    ┃　　　　　　　│　　　　　　│                                                                  ┃
┃                          │            │            │            │            │            ┃                    ┃13 使用料及び │          90│                                                                  ┃
┃                          │            │            │            │            │            ┃                    ┃   賃借料     │            │                                                                  ┃
┃                          │            │            │            │            │            ┃                    ┃              │            │                                                                  ┃
┠─────────────┼──────┼──────┼──────┼──────┼──────┨                    ┠───────┼──────┼─────────────────────────────────┨
┃　　　　　　計            │     537,248│         200│     537,448│         200│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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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10  教 育 費                                                    
       （項）   2  小学校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            │            │            ┃                    ┃              │            │                                                                  ┃
┃ 3  学校建設費            │      60,495│     103,576│     164,071│      95,800│       7,776┃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総務課）          │      60,495│     103,576│     164,071│      95,800│       7,776┃                    ┃              │            │                                                                  ┃
┃                          │            │            │            │            │            ┃                    ┃ 8 旅      費 │         400│[03] 教育環境の充実                                               ┃
┃  　                      │            │            │            │（内訳）    │            ┃                    ┃　　　　　　　│　　　　　　│01 安全・安心な教育環境の整備・充実                       103,576 ┃
┃                          │            │            │            │            │            ┃                    ┃10 需  用  費 │         140│ (10) 日向南部地区小中一貫校整備事業（複合化）            103,576 ┃
┃  　                      │            │            │            │地方債      │            ┃                    ┃　　　　　　　│　　　　　　│                                                                  ┃
┃                          │            │            │            │      95,800│            ┃                    ┃11 役  務  費 │         500│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95,900│                                                                  ┃
┃  　                      │            │            │            │            │            ┃                    ┃　　　　　　　│　　　　　　│                                                                  ┃
┃                          │            │            │            │            │            ┃                    ┃16 公有財産購 │       3,681│                                                                  ┃
┃                          │            │            │            │            │            ┃                    ┃   入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21 補償、補填 │       2,952│                                                                  ┃
┃                          │            │            │            │            │            ┃                    ┃   及び賠償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26 公  課  費 │           3│                                                                  ┃
┃                          │            │            │            │            │            ┃                    ┃              │            │                                                                  ┃
┠─────────────┼──────┼──────┼──────┼──────┼──────┨                    ┠───────┼──────┼─────────────────────────────────┨
┃　　　　　　計            │     648,894│     103,576│     752,470│      95,800│       7,776┃                    ┃              │            │                                                                  ┃
┗━━━━━━━━━━━━━┷━━━━━━┷━━━━━━┷━━━━━━┷━━━━━━┷━━━━━━┛                    ┗━━━━━━━┷━━━━━━┷━━━━━━━━━━━━━━━━━━━━━━━━━━━━━━━━━┛

            

     （款）  10  教 育 費                                                    
       （項）   5  社会教育費                                                                                                                                                             　　　　　　　
┏━━━━━━━━━━━━━┯━━━━━━┯━━━━━━┯━━━━━━┯━━━━━━┯━━━━━━┓                    ┏━━━━━━━┯━━━━━━┯━━━━━━━━━━━━━━━━━━━━━━━━━━━━━━━━━┓
┃  　                      │            │            │            │            │            ┃                    ┃              │            │                                                                  ┃
┃ 1  社会教育総務費        │     285,288│      31,783│     317,071│       3,200│      28,583┃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総務課）          │      40,703│      28,583│      69,286│            │      28,583┃                    ┃              │            │                                                                  ┃
┃                          │            │            │            │            │            ┃                    ┃ 1 報      酬 │      11,729│[05] 文化芸術の振興                                               ┃
┃  　                      │            │            │            │            │            ┃                    ┃　　　　　　　│　　　　　　│02 文化財等の保存・継承・活用                              28,583 ┃
┃                          │            │            │            │            │            ┃                    ┃ 4 共  済  費 │       2,420│ (01) 文化財の保存と活用に要する経費                       28,583 ┃
┃  　                      │            │            │            │            │            ┃                    ┃　　　　　　　│　　　　　　│                                                                  ┃
┃                          │            │            │            │            │            ┃                    ┃ 8 旅      費 │         634│                                                                  ┃
┃  　                      │            │            │            │            │            ┃                    ┃　　　　　　　│　　　　　　│                                                                  ┃
┃                          │            │            │            │            │            ┃                    ┃10 需  用  費 │         250│                                                                  ┃
┃  　                      │            │            │            │            │            ┃                    ┃　　　　　　　│　　　　　　│                                                                  ┃
┃                          │            │            │            │            │            ┃                    ┃11 役  務  費 │          50│                                                                  ┃
┃  　                      │            │            │            │            │            ┃                    ┃　　　　　　　│　　　　　　│                                                                  ┃
┃                          │            │            │            │            │            ┃                    ┃12 委  託  料 │      11,000│                                                                  ┃
┃  　                      │            │            │            │            │            ┃                    ┃　　　　　　　│　　　　　　│                                                                  ┃
┃                          │            │            │            │            │            ┃                    ┃13 使用料及び │       2,500│                                                                  ┃
┃                          │            │            │            │            │            ┃                    ┃   賃借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化・生涯学習        │     103,467│       3,200│     106,667│       3,200│            ┃                    ┃              │            │                                                                  ┃
┃              課）        │            │            │            │            │            ┃                    ┃14 工事請負費 │       3,200│[35] 市施設管理運営費                                             ┃
┃                          │            │            │            │（内訳）    │            ┃                    ┃              │            │10 教育施設管理運営費                                       3,200 ┃
┃                          │            │            │            │            │            ┃                    ┃              │            │ (25) 若山牧水記念文学館管理運営費                          3,200 ┃
┃                          │            │            │            │地方債      │            ┃                    ┃              │            │                                                                  ┃
┃                          │            │            │            │       3,200│            ┃                    ┃              │            │                                                                  ┃
┠─────────────┼──────┼──────┼──────┼──────┼──────┨                    ┠───────┼──────┼─────────────────────────────────┨
┃　　　　　　計            │     598,365│      31,783│     630,148│       3,200│      28,583┃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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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  10  教 育 費                                                    
       （項）   6  保健体育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            │            │            ┃                    ┃              │            │                                                                  ┃
┃ 2  体育施設費            │   1,839,068│      24,982│   1,864,050│      17,134│       7,848┃                    ┃              │            │                                                                  ┃
┠－－－－－－－－－－－－－┼－－－－－－┼－－－－－－┼－－－－－－┼－－－－－－┼－－－－－－┨                    ┠－－－－－－－┼－－－－－－┼－－－－－－－－－－－－－－－－－－－－－－－－－－－－－－－－－┨
┃  　                      │            │            │            │            │            ┃                    ┃              │            │                                                                  ┃
┃  （スポーツ振興課）      │   1,839,068│      24,982│   1,864,050│      17,134│       7,848┃                    ┃              │            │                                                                  ┃
┃                          │            │            │            │            │            ┃                    ┃14 工事請負費 │      24,982│[13] スポーツの推進                                               ┃
┃                          │            │            │            │（内訳）    │            ┃                    ┃              │            │03 スポーツ施設の整備と活用                                24,982 ┃
┃                          │            │            │            │            │            ┃                    ┃              │            │ (01) 日向市総合体育館整備事業                             24,982 ┃
┃                          │            │            │            │国庫支出金  │            ┃                    ┃              │            │                                                                  ┃
┃                          │            │            │            │    △52,166│            ┃                    ┃              │            │                                                                  ┃
┃                          │            │            │            │地方債      │            ┃                    ┃              │            │                                                                  ┃
┃                          │            │            │            │      69,300│            ┃                    ┃              │            │                                                                  ┃
┠─────────────┼──────┼──────┼──────┼──────┼──────┨                    ┠───────┼──────┼─────────────────────────────────┨
┃　　　　　　計            │   2,776,161│      24,982│   2,801,143│      17,134│       7,848┃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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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用地造成事業特別会計

          

                   歳 入 歳 出 補 正 予 算 事 項 別 明 細 書
  １　総　括

      （歳　入）                                                                   （単位：千円）
┏━━━━━━━━━━━━━━━┯━━━━━━━━━━┯━━━━━━━━━━┯━━━━━━━━━━┓
┃　　　　　　　款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25  繰 入 金                  │              1,000 │                 47 │              1,047 ┃
┠───────────────┼──────────┼──────────┼──────────┨
┃40  市    債                  │            404,700 │              1,000 │            405,7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入　合　計          │            671,700 │              1,047 │            672,74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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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歳　出）                                                                                                                                                                                           （単位：千円）
┏━━━━━━━━━━━━━━━┯━━━━━━━━━━┯━━━━━━━━━━┯━━━━━━━━━━┓                    ┏━━━━━━━━━━━━━━━━━━━━━━━━━━━━━━━━━━━━━━━━━━━━━━━━┓
┃                              │                    │                    │                    ┃                    ┃　　　　　　　　　　　　　補　　正　　額　　の　　財　　源　　内　　訳　　　　　　　　　　　　　┃
┃                              │                    │                    │                    ┃                    ┠───────────────────────────────────┬────────────┨
┃　　　　　　　款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特　　　　　　定　　　　　　財　　　　　　源             │                        ┃
┃                              │                    │                    │                    ┃                    ┠────────┬────────┬────────┬────────┤ 　　一　般　財　源　　 ┃
┃                              │                    │                    │                    ┃                    ┃   国庫支出金   │　　県支出金　　│   地　方　債   │   そ　の　他   │                        ┃
┠───────────────┼──────────┼──────────┼──────────┨                    ┠────────┼────────┼────────┼────────┼────────────┨
┃ 5  工業用地造成事業費        │            670,848 │              1,047 │            671,895 ┃                    ┃                │                │          1,000 │                │                   4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出　合　計          │            671,700 │              1,047 │            672,747 ┃                    ┃                │                │          1,000 │                │                   47   ┃
┗━━━━━━━━━━━━━━━┷━━━━━━━━━━┷━━━━━━━━━━┷━━━━━━━━━━┛                    ┗━━━━━━━━┷━━━━━━━━┷━━━━━━━━┷━━━━━━━━┷━━━━━━━━━━━━┛
     （工業用地造成事業特別会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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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歳　　入　

     （款）  25  繰 入 金                                                    
       （項）   5  繰 入 金                                                                                                                                                               （単位：千円）
┏━━━━━━━━━━━━━━━━━━━━━┯━━━━━━━━┯━━━━━━━━┯━━━━━━━━┓                    ┏━━━━━━━━━━━━━━┯━━━━━━━━━━━━━━━━━━━━━━━━━━━━━━━━━┓
┃                                          │                │                │                ┃                    ┃             節             │                                                                  ┃
┃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5  繰 入 金                              │          1,000 │             47 │          1,047 ┃                    ┃              │            │                                                                  ┃
┠－－－－－－－－－－－－－－－－－－－－－┼－－－－－－－－┼－－－－－－－－┼－－－－－－－－┨                    ┠－－－－－－－┼－－－－－－┼－－－－－－－－－－－－－－－－－－－－－－－－－－－－－－－－－┨
┃    （商工港湾課）                        │          1,000 │             47 │          1,047 ┃                    ┃ 5 一般会計繰 │          47│ 1 一般会計繰入金                                              47 ┃
┃                                          │                │                │                ┃                    ┃   入金       │            │                                                                  ┃
┠─────────────────────┼────────┼────────┼────────┨                    ┠───────┼──────┼─────────────────────────────────┨
┃　　　　　　　　　　計                    │          1,000 │             47 │          1,047 ┃                    ┃              │            │                                                                  ┃
┗━━━━━━━━━━━━━━━━━━━━━┷━━━━━━━━┷━━━━━━━━┷━━━━━━━━┛                    ┗━━━━━━━┷━━━━━━┷━━━━━━━━━━━━━━━━━━━━━━━━━━━━━━━━━┛

            

     （款）  40  市    債                                                    
       （項）   5  市    債                                                                                                                                                               　　　　　　　
┏━━━━━━━━━━━━━━━━━━━━━┯━━━━━━━━┯━━━━━━━━┯━━━━━━━━┓                    ┏━━━━━━━┯━━━━━━┯━━━━━━━━━━━━━━━━━━━━━━━━━━━━━━━━━┓
┃ 5  商 工 債                              │        404,700 │          1,000 │        405,700 ┃                    ┃              │            │                                                                  ┃
┠－－－－－－－－－－－－－－－－－－－－－┼－－－－－－－－┼－－－－－－－－┼－－－－－－－－┨                    ┠－－－－－－－┼－－－－－－┼－－－－－－－－－－－－－－－－－－－－－－－－－－－－－－－－－┨
┃    （財 政 課）                          │        404,700 │          1,000 │        405,700 ┃                    ┃ 5 商  工  債 │       1,000│ 1 工業用地造成事業債                                       1,000 ┃
┠─────────────────────┼────────┼────────┼────────┨                    ┠───────┼──────┼─────────────────────────────────┨
┃　　　　　　　　　　計                    │        404,700 │          1,000 │        405,700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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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歳　　出  

     （款）   5  工業用地造成事業費                                          
       （項）   5  工業用地造成事業費                                                                                                                                                     （単位：千円）
┏━━━━━━━━━━━━━┯━━━━━━┯━━━━━━┯━━━━━━┯━━━━━━━━━━━━━┓                    ┏━━━━━━━━━━━━━━┯━━━━━━━━━━━━━━━━━━━━━━━━━━━━━━━━━┓
┃                          │            │            │            │ 　　補正額の財源内訳　　 ┃                    ┃　　　　　　　節　　　　　　│                                                                  ┃
┃  　　　　　目            │ 補正前の額 │ 補　正　額 │     計     ├──────┬──────┨                    ┠───────┬──────┤                    説　　　　　　　　　　　明                    ┃
┃                          │            │            │            │　特定財源　│　一般財源　┃                    ┃   区　　分   │　金　　額　│                                                                  ┃
┠─────────────┼──────┼──────┼──────┼──────┼──────┨                    ┠───────┼──────┼─────────────────────────────────┨
┃  　                      │            │            │            │            │            ┃                    ┃              │            │                                                                  ┃
┃ 5  工業用地造成事業費    │     670,848│       1,047│     671,895│       1,000│          47┃                    ┃              │            │                                                                  ┃
┠－－－－－－－－－－－－－┼－－－－－－┼－－－－－－┼－－－－－－┼－－－－－－┼－－－－－－┨                    ┠－－－－－－－┼－－－－－－┼－－－－－－－－－－－－－－－－－－－－－－－－－－－－－－－－－┨
┃  　                      │            │            │            │            │            ┃                    ┃              │            │                                                                  ┃
┃  （商工港湾課）          │     670,848│       1,047│     671,895│       1,000│          47┃                    ┃              │            │                                                                  ┃
┃                          │            │            │            │            │            ┃                    ┃21 補償、補填 │       1,047│[11] 新たな産業の振興                                             ┃
┃                          │            │            │            │（内訳）    │            ┃                    ┃   及び賠償金 │            │01 企業誘致の推進                                           1,047 ┃
┃                          │            │            │            │            │            ┃                    ┃              │            │ (02) 工業用地造成事業                                      1,047 ┃
┃                          │            │            │            │地方債      │            ┃                    ┃              │            │                                                                  ┃
┃                          │            │            │            │       1,000│            ┃                    ┃              │            │                                                                  ┃
┠─────────────┼──────┼──────┼──────┼──────┼──────┨                    ┠───────┼──────┼─────────────────────────────────┨
┃　　　　　　計            │     670,848│       1,047│     671,895│       1,000│          47┃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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